
國 立 員 林 高 級 農 工 職 業 學 校 
學務處生輔組通報第 110-2-04 號 

111.3.21 
※請班長利用班會或早自習時機向班上同學宣讀並傳閱後簽名!謝謝! 
★一、3月 28日至 29日(星期一、二)110學年第 2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： 
   (一)第一次定期評量服裝統一並確遵考場規則，手機禁止攜入考場，除考試用具

外，桌面、抽屜及座椅清空，下課鐘響後交卷；考前先檢查考試座位及周
邊，有字、紙條、書籍、異物等問題請主動先向監考老師報告，事後始報告
不予受理且依違反考場規則議處。 

   (二)請班長要求同學於第一節上課前五分鐘將書包排放於教室外走廊上，書包凌
亂班級 扣生活榮譽競賽 3分。另每節考試前提醒同學將書本放置教室外面。 

★(三)3月 28日(星期一)放學時間:大門為 1610時、專車 1615時、3月 29日(星期
二) 放學時間:大門為 1655時、專車 1700時，請同學按放學路線準時於放
學地點集合。 

 二、近期發現有部分同學於放學後在校內逗留未立即返家，請同學配合放學路隊離
校，以有效維護個人安全；另提醒留校實施選手訓練、檢定練習及晚自習等同
學，請確實遵守校內規定，嚴禁隨意喧嘩走動，影響進修部及社區大學上課同
學。 

 三、法治教育宣導：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號函轉知內政部警政署函請加強校
園法治教育，避免學生觸犯網路恐嚇相關法律，近日發生學生以玩笑心態於網
路發文聳動引發社會不安，事涉網路恐嚇刑責。轉知相關教師融入公民、法治
、資訊教育等課程，教導學生切勿輕忽散布恐嚇言論而誤觸法律。 

 四、校園安全宣導： 

    近期本校接獲民眾投書民意信箱電子郵件~內容為本校學生做出以好玩、
玩笑心態做出極危險行為丟椅子、玩火及翻牆等行為，本校除通知家長至校
共同輔導外，並將依學生獎懲規定懲處，請各班同學加強安全意識預防觀
念，不要在教室後陽台、走廊、教室、及樓梯等地嬉戲或做出危險行為，以
免發生校園危安事件。 

五、重申校內學生行動載具管理方式宣導： 
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請同學依據本校「校內行動載具管
理要點」執行，相關重點摘述如后：  

(一)重申手機管理方式，每日0750時前將手機關機後，按個人座號依序放置於手
機收納盒中，統一由手機保管人鎖入手機保管箱，並於0800時上課鐘響前，
將鑰匙統一繳交至教官室存放，當日課程結束後統一取回。 

(二)教官會隨時實施檢查與抽點各班手機數量與行動載具(手機)管理回報單是否
相符，若有不符將追究手機保管人之責任。  

(三)遲到同學手機收繳方式，進入校園後於警衛室完成出缺勤系統補登與填寫行
動載具(手機)統一繳交保管登記簿後至教官室簽名報到，同時繳交手機。  

(四)如違反本校行動載具管理要點，未將手機集中管理或有A、B機情事者，當日
由學務處代為保管，並通知家長領回，而於課堂上違規使用手機者，將依學
生獎懲要點懲處，請各班配合執行，教官室將不定時加強查察驗證。 

★六、交通安全宣導：請同學確實遵守交通安全規則，禁止任意闖越紅燈、無照騎乘
機車及U-BIKE雙載等，為同學安全請落實遵守，違者將依學生獎懲要點懲處。 

七、佳言名句：成功不是結局，失敗也不是災難，持續的勇氣才是重要的。 
                摘錄~~溫斯頓、邱吉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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